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普华永道”)接受委

托，对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神州数码”)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事

项之目的而编制的广东启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2015 年度、

2016 年度及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八个月期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

表(“财务报表”)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6967 号审计报告，对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八个月期间假设标的公司收购启

德教育集团旗下教育业务的交易已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完成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7)第 2389 号审计报告。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对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2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提出的

问题，我们以上述我们对标的公司财务报表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工作为依

据，对贵公司就问询函中提到的财务资料相关问题所作的答复，提出我们的意见，

详见附件。本说明仅供贵公司参考。 

 

 

附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神州

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所作回复的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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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意见 4 

 

业绩承诺方对启行教育在启行教育业绩承诺期间应当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

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进行承诺，承诺净利润数分

别如下：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合计为 52,000.00 万元，2017 年度、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合计为 90,000.00 万元。为避免争议，上市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就无形资产摊销、闲置资金的资金管理收益等事项产生的收益或

费用是否计入实现净利润进行了约定。 

 

请补充披露如下内容：（9）报告书中表述，为避免争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方

就无形资产摊销、闲置资金的资金管理收益等事项产生的收益或费用是否计入实现

净利润进行了约定（以下简称“特殊安排”），请你公司逐条说明该特殊安排的合

理性，是否充分体现了对等原则，上市公司及现任董监高是否充分考虑了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10）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复： 
 
以 2016 年度标的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为例，业绩承诺中的“特殊安排”对

2016 年度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合并备考税前利润影响如下： 

序号 
约定事项 

 

对启行教育

2016 年税前扣

非利润调整的影

响（万元） 

1 

启行教育无形资产摊销：关于启行教育因收购下属子公司

而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形成的可辨认无形资产

26,000.00 万元，该等无形资产的摊销在计算实现净利润

时应予以扣除（具体数字以评估机构出具的《启行教育合

并对价分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

（2017）第 818 号）为准。 

+2,600.00 

2 

在启行教育业绩承诺期间，经启行教育董事会批准后，启

行教育以闲置资金进行资金管理取得的投资收益，应纳入

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范围。 

+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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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交易完成后，启行教育为加快业务布局会在重点城市

新设留学咨询、考试培训业务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该等新

增投入将会形成业绩承诺期的亏损，而该等投入的回报大

部分会在业绩承诺期后予以实现。上市公司及业绩承诺方

同意若经重组后启行教育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以独立法人主

体形式存在的新设子公司的投入而在业绩承诺期内形成的

净亏损应在启行教育实现净利润中扣除。 

- 

4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启行教育业绩承诺期间，若上市公司

以贷款或其他形式为启行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启行教育获

得的支持资金，需要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基础上双方协商确定利息，在计算启行教育实现净利润

时，应将前述利息在启行教育实现净利润中予以扣除。但

如由上市公司为启行教育向银行等第三方机构申请贷款提

供担保或其他信用支持，则由启行教育直接向第三方机构

机构支付利息，启行教育无需向上市公司支付利息及其他

费用。 

- 

5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均同意，若发生《业绩预测补偿协

议》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应客观评估不可抗力事件对业

绩承诺的影响，在业绩补偿中相应扣除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 

- 

6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间，计算启行

教育的实现净利润时扣除汇兑损益的影响。 
-1,747.87 

7 
如果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取得的交易对价构成股份支付，

则在计算实现净利润时扣除该等股份支付的影响。 
- 

 

普华永道的意见： 

我们将上述回复表格中序号1, 序号2及序号6所载资料金额与标的公司2015年度、

2016年度及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八个月期间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核对。根

据我们的工作，上述表格中序号1, 序号2及序号6所载资料金额与标的公司2015年

度、2016年度及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八个月期间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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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意见 11 

 

报告书显示，标的资产购买启德教育形成金额较大商誉，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标的资产商誉金额为 470,884.32 万元，商誉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在 2015 年末、

2016 年末以及 2017 年 8 月 31 日分别为 87.54%、84.69%和 84.07%。扣除商誉

后，标的资产净资产为负。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上

市公司本次交易后将形成 503,537.12 万元商誉。请你公司：（1）结合启德教育的

盈利情况，补充披露启德教育相关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3）补充披露标的公

司偿债能力，是否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5）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进行核查

并发表意见。 

 

(1) 结合启德教育的盈利情况，补充披露启德教育相关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复： 
 

一、启行教育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 
 

1. 标的公司在报告期内经审计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剔除商誉后的测算结果如下： 
 

 
2017 年 8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合并财务 

报表 
 

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 
 

合并财务

报表 
 

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 
 

合并财务

报表 
 

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 

总资产 542,727.83 

 
560,082.84 

 
538,702.18 

 
556,057.19 

 
575.30 

 
537,793.08 

商誉 453,529.31 

 
470,884.32 

 
453,529.31 

 
470,884.32 

 
-  

 
470,884.32 

总资产(扣

除商誉) 89,198.52 
 

89,198.52 
 

85,172.87 
 

85,172.87 
 

575.30 
 

66,908.76 

总负债 76,989.30 
 

76,989.30 
 

80,252.62 
 

80,252.62 
 

375.00 
 

78,440.63 

净资产 12,209.22 
 

12,209.22 
 

4,920.25 
 

4,920.25 
 

200.30 
 

             
(11,531.87) 

 

上表中，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为假设标的公司收购启德教育集团旗下教育业务的交易

已于2015年1月1日完成的基础上编制，因此其中记录的商誉不是标的公司的真实商

誉，且2017年8月31日及2016年12月31日，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合并财务报表总资

产扣除商誉后仍大于总负债。而在反映真实商誉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标的公司于

2017年8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及2015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扣除商誉后均大于总

负债。 
 

此外，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 8 个月期间，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显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311.61 万元、16,296.93 万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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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9.63 万元。 

2.按照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广东启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

同华评报字(2017)第1015号)，于2017年8月31日归属于标的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价

值为466,700.00万元，相对于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账面价值465,771.40万元增值928.60万元，对应增值率为0.20%。于2017年8月

31日，标的公司的股权公允价值高于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账面净资产的价值。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五条的规定，对标的公司的商誉是否存

在减值迹象的分析如下： 
 

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一）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
预计的下跌。 

（二）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将在
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三）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回报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四）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五）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六）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
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损失）远远低于预计金额等。 

（七）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经分析，上述(一)至(七)点所述的情况均不存在或不适用： 
 

(一) 标的公司不存在公开市场报价，其市价可以参考标的公司对应业务的相关

交易价格。2016年5月标的公司以445,379.77 万元的现金对价收购启德教育

集团旗下教育业务，2017年神州数码收购标的公司，标的公司于2017年8

月31日(基准日)的股权价值经评估为466,700.00万元。因此不存在资产的

市价出现当期大幅度下跌的情况。 
 

(二)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留学咨询、考试培训等国际教育业务，我国政府多次

出台了鼓励出国留学及引进留学归来先进人才的政策，促进了留学行业的

蓬勃发展。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提出“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化

竞争的人才。”现行《民办教育促进法》要求对于民办营利与非营利学校进

行分类管理，允许开办营利性民办非义务教育。营利性民办学校需以公司

形式存在，在拥有更大自由度的同时给民办教育行业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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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大力培育和支持的战略背景下，教育行业的稳定发展将具备良好的

政策环境。相关信息表明标的公司经营所处环境逐渐放宽，近期标的公司

所处的经济、技术或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将在近期不

会产生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三) 自 2016 年 5 月 4 日标的公司收购启德教育集团旗下教育业务以来至今，我

国存贷款基准利率未发生变化。且预计未来国家经济环境稳定，近期不存

在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回报率大幅提高的情形。 

 

(四)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留学咨询、考试培训等国际教育业务，属于轻资产运

营的公司，标的公司的业务所处的行业目前处于上升期，和业务相关的固

定资产等不存在由于行业不景气陈旧过时或已损坏的情形； 
 
(五) 标的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相关资产已经或将被闲置、终止使用

或计划提前处置的情形。标的公司的业务也不存在剥离和处置的情况。 

 

(六) 标的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及盈利预测未显示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

将低于预期。于2017年8月31日标的公司评估的归属于标的公司股东权益的

评估价值为466,700.00万元，较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账面归属母公司股

东权益账面价值增值0.2%； 
 

(七) 未发现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综上所述，于报告期间，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扣除商誉后的

净资产均为正数，评估机构对于归属于标的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高于标的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且未发现标的公司层面的商誉存在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的资产减值迹象，因此，标的公司层面的商誉未存在减值迹象。 
 

普华永道的意见： 
 

我们将上述回复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及截至2017年8

月31日止八个月期间财务报表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相关会计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回复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过程

中审核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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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偿债能力，是否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复： 
 

三、标的公司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 
 

对于标的公司的偿债能力分析如下： 
 

a) 于2017年8月31日，标的公司无任何银行借款或其他带息债务。 
 

b) 于2017年8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及2015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中预收账款的金额分别为55,464.28万元，56,632.81万元及51,711.15万元，

占总负债的比分别为72.04%，70.57%及65.92%。主要是标的公司在开展留学咨询、

考试培训业务时，向学生收取的留学咨询服务费以及考试培训费中尚未提供服务但

已收到的款项待后续提供相关服务后逐渐结转确认收入，而无需以支付现金的形式

进行偿还。于2017年8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及2015年12月31日，按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口径，扣除预收账款后的营运资本(流动资产减去扣除预收账款后的流动负

债)达到41,883.90万元、34,332.00万元及12,842.80万元，标的公司有足够的流动

资产以清偿其流动负债。 
 

c) 标的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显示，标的公司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8个月期间，

2016年度及2015年度分别实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11,908.00万元、

24,319.77万元和21,215.02万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是标的公司盈利中可以用来

偿还债务的部分。 
 

d) 标的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显示，标的公司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8个月期间，

2016年度及2015年度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分别为12,650.26万元、22,940.30万

元和16,323.54万元，标的公司每年均能从经营活动中产生净现金流入。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其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疑虑。 
 

普华永道的意见： 
 

我们将上述回复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八个月期间财务报表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相关会计资

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回复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

计过程中审核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问询函意见 4
	问询函意见 11



